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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监督司法解释 

百战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它包括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的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检察解释，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建国以来，特别是

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作出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了大量

的司法解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占绝大多数。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为弥补立法的不足和滞

后，保证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司法解释数量的骤增，司法解释中的

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司法解释立法化和随意化。 

    
    
    一、司法解释立法化。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

用法律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规定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

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的或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然而，近年来最

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者屡见不鲜，尤其在以"规定"命名的司法解释中最为明

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就完全突破了法律的框

架。再如，司法解释中经常出现"XX法第X条规定的XX是指XX"，这种做法显然是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具

体含义，属于立法解释的范畴。司法解释在明确某一法条具体含义时，还往往出现前后不一的现象。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

出："破产法第三条第一款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1、债务的清偿期限已经届满；2、债务人已要求清

偿；3、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却规

定"破产法第三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1、债务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2、债务人明显

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明明是一个法条，作为非立法者的最高人民法院今天说是这个意思，明天说是那

个意思，真叫人哭笑不得。大量立法性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本不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审判

机关事实上成为了最重要的"立法部门"之一。 

    
    
    二、司法解释随意化。 

    
    作为司法解释，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原意进行，而现在某些司法解释实在过于随意。人民检察院对民

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然而，最高人民

法院近几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已经把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剥夺得所剩无几了。例如，《民事诉讼法》对调

解书在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能否启动再审程序没有作出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

批复："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

再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1999年，最高人民法

院又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只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

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样是没有法律依据，人家抗诉你就以此为由不予受理，自己却可以按照

法律的"有关精神"予以再审，如此理论，何以服人？最近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这意味着今年如有两名同车出行且年龄相同的邻居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一位是

城镇居民，一位是进城农民，如该案在湖南境内的法院解决，居民的死亡赔偿金是农民的3.03倍，在有的

省差距还会更大。农民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人民的司法机关难道就是这样保障

农民的人权的吗？再如，对于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国务院早已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却明确社会司法鉴定机构要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承办



司法鉴定业务，必须申请进入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其入册资格由有关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审核，

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核准，已入册的鉴定机构还应接受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的年度审核。这

个司法解释成为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最大障碍，因为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

司法鉴定机构，如果没有到人民法院去"入册"，就不能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承办司法鉴定业务，而没有经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许可的机构，只要入了人民法院的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承办司法

鉴定业务了。谁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的权力？谁也没有，而且谁也不可能给审判机关这种类似于行政

许可的权力。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给法院系统授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司法解释已经成为了

司法机关谋取部门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和随意化，目前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不但有碍于司法公正，也影响了法制的统

一，这两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我国的司法解释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除了立法和立法解释的不足，致使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用司法

解释来予以弥补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机关来监督司法解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可能被有权机关改变或者撤销，而司法解释除了最高司法机关自己宣布废止之外，

谁也没有改变或者撤销它的权力。人民不禁要问，在各种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谁来监督司法解释？ 

    
    为了解决我国司法解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通过修改

《宪法》、《立法法》和相关组织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改变或者撤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的权

力，并在全国人大常会设立专门负责审查司法解释的机构。这样不但可以遏制司法解释的随意性，而且可

以促使最高司法机关在法律和立法解释不足的情况下，不再去自行"立法"，而去走合法的解决途径，即提

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或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解决了司法解释立法化和任意化的问

题，我国的司法解释工作就会进一步规范化，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也会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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